云南省禄劝县非传统水源利用率计算书
 
一、计算依据
 
1. 数据来源：参考禄劝县水利局、统计局及相关项目报告，获取传统水源供水量、非传统水源利用量等数据。
2. 计算标准：依据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 - 2019等相关标准，明确非传统水源利用范围，包括再生水、雨水、海水（禄劝县无海水利用情况，暂不考虑）等。
 
二、相关数据统计
 
1. 传统水源供水量：禄劝县2023年传统水源（地表水、地下水）供水量为Q_{传}=1.5\times10^{8}立方米，数据来源于禄劝县水利局年度供水统计报表。
2. 非传统水源利用量：
- 再生水利用量：2023年禄劝县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回用量为Q_{再生}=1.2\times10^{6}立方米，主要用于工业冷却、城市绿化灌溉。此数据来自污水处理厂运行记录。
- 雨水利用量：通过分布在禄劝县城区及部分乡镇的雨水收集设施，2023年收集利用雨水量为Q_{雨水}=8\times10^{5}立方米，用于道路喷洒、景观补水等，数据来源于各雨水收集利用项目统计台账。
 
三、计算公式
 
非传统水源利用率η = \frac{Q_{非传}}{Q_{传}+Q_{非传}}\times100\%，其中Q_{非传}=Q_{再生}+Q_{雨水}。
 
四、计算过程
 
1. 先计算非传统水源利用总量：Q_{非传}=Q_{再生}+Q_{雨水}=1.2\times10^{6}+8\times10^{5}=2\times10^{6}立方米。
2. 再代入公式计算非传统水源利用率：
 

\begin{align*}
η&=\frac{2\times10^{6}}{1.5\times10^{8}+2\times10^{6}}\times100\%\\
&=\frac{2\times10^{6}}{(1.5\times10^{2}+2)\times10^{6}}\times100\%\\
&=\frac{2}{150 + 2}\times100\%\\
&=\frac{2}{152}\times100\%\\
&\approx1.32\%
\end{align*}

 
五、结果分析
 
[bookmark: _GoBack]经计算，禄劝县2023年非传统水源利用率约为1.32%，利用率较低。后续应加强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，扩大雨水收集利用范围，提高非传统水源利用量，提升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，以缓解用水压力，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。
